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物资验收报告

物资名称             
使用单位             
负 责 人             

国资处制

注 意 事 项

    1、物资到货后，必须立即组织有关人员按照合同的要求及时验收（厂商来安装除外），并在本验收单上如实做好记录。

2、填写此单要求一式叁份，一份交国资处，一份交财务处，一份使用部门留存。

3、验收合格后应在一周内将本验收报告等相关资料交国资处存档。

4、验收不合格，应立即填好验收报告，并带上有关资料报国资处。

5、此单属存档材料，各单位均须用钢笔认真据实填写（或打印），严禁使用圆珠笔、铅笔。
6、此表适用于单价5万元以上（含5万）、批量30万以上（含30万）的物资类资产。

	规格型号
	
	合同号
	

	供货单位
	
	供货单位电    话
	

	国  别
	
	厂  家
	

	使 用

单 位
	
	使用单位电话
	

	出厂日期
	
	出厂号
	
	台  数
	

	合同单价
	外  币
	
	合同总价
	外  币
	

	
	人民币
	
	
	人民币
	

	一、验收情况

1、品牌、外包装、规格、数量情况

2、开箱后仪器货物情况与合同和装箱单清点所到物品是否齐全一致



	主要附件及备件明确表：

	编号
	主要附件及备件名称
	单价（元）
	数量
	金额（元）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4、技术资料：

	编号
	资  料  名  称
	册  数
	保管人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5、按合同和说明书规定的技术指标验收结果（请附上必要的谱图）：

	6、索赔要求及解决结果：

	7、其它

	二、验收意见

	1、使用部门意见

上述物资      （是、否）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送至我校，经供货方安装调试完成，现经我部门按招、投标文件及合同要求进行验收，意见如下：物资的品牌、外观、规格数量、配件      （是、否）正确，经安装调试后的使用性能         （正常、良好）、运行状况         （正常、良好）、技术资料        （是、否）齐全，验收合格，同意按照合同约定付款。

验收人签名：

验收日期：

部门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	2、功能性验收专家意见

	意见
	专家姓名
	职称
	单位

	验收日期：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3、国资处意见

	本次验收仅针对该批设备型号、数量及外观完好情况进行鉴定。设备使用情况、运行情况由使用部门负责。

处长（签字）：

年   月   日

	以上物资的购置合同已移交至国资处存档。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年   月   日


